


2023 年度梅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强化支出责任，进一步强化绩效

管理意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梅县区财政局《关

于印发<梅州市梅县区部门预算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梅县区财字〔2023〕5 号文 ）的相关要

求，我局遵循“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类管理、绩效相关”

的原则，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方法，对 2023 年度区

级财政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自评。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整体概况

1.组织机构设置情况

梅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梅县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为正科级单位，共有 14 个内设机构，包括局办公室、人事

股、财务审计股、政策法规和行政审批股、住房保障股、城

市建设股、公用事业股、房地产市场管理股、建筑监管和科

技节能股、执法股、人防股、消防审验股、工程质量安全监

管股和村镇建设股；共有在编干部职工 215 人。

2.主要工作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人民防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组织起草有关地方性政策措施文件草案，拟订相关规划 和

年度计划，拟订相关规定、标准并指导和监督实施。

（2）承担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与发展和保障城镇低收入

家庭住房的责任。负责全区住房制度改革工作，负责对住房

公积金相关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省、市、区财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资金安排并组织实施。

（3）承担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

的责任。负责全区住宅与房地产业、房屋征收与补偿和物业

管理工作，提出全区房地产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负责

全区商品房销售管理。

（4）承担指导城市建设的责任。负责全区城市的城市

道路、公园、广场、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城市照明、燃气

和生活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承担城区污水（除

工业污水外）处理、城市供水、市政排水工作。负责城区垃

圾处理、城市供水、市政排水、生活污水处理的管理及设施

的建设、维护、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大型房外广告的管理工

作。负责全区数学化城市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城市道路、公

园、广场、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城市照明等市政公用事业

年度计划的审核工作。会同文物行政部门负责历史文化名城

（镇、村）保护的监督管理和优秀历史建设的申报工作。

（5）承担全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指导、协调、监督、



考核、督察工作。承担区级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上级交办违

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和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协助属地政

府的相关执法工作。

（6）承担规范、指导村镇规划建设的责任。指导村镇

规划建设的管理工作，指导村镇规划建设和农村住房建议，

指导乡镇和村庄人居环境的改善工作，负责指导监督农村生

活垃圾有关工作。

（7）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

气结全区工程建设、建筑业的行业改革发展，指导监督建设

工程定额、工期定额和有关技术标准的执行，监督房屋和市

睫毛工作抗震设防的执行。

（8）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的责任。负责全区工

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指导编制工程质

量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或参与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

故调查和处理。负责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9）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减排和行业科技发展责任。组

织建设工程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指导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推广，

负责发展散装水泥和商品混凝土的管理工作，指导行业注册

师执业资格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行业的职称改革及

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组织拟定地方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规

程并监督实施。

（10）负责全区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工作。



（11）负责全区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和人民防空有

关行政审批工作。

（12）承担梅州市梅县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区城管委）

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13）完成区委、区政府、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及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14）与区应急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 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负责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相关职责。区应急管

理局负责除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相关职责外的其他

人防管理职责。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 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2.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功能完善。

4.加快城市品质提升。

5.加快推动污水基础设施建设。

6.推进美丽圩镇建设。

7.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处理。

8.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9.统筹行业发展和安全。

10.提升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三）部门整体收入支出情况



1.财政拨款收入 28140.9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921.5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 4219.4 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基本支出 4977.18 万元

项目支出 23603.37 万元

3.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基本支出 0

项目支出 4219.41 万元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区住建局根据 2023 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部门整体

绩效自评分 95 分。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

1.预算编制，得 20 分。

我局 2023 年度部门预算编制符合区财政当年度有关预

算编制的原则，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

整体绩效目标设置规范，与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和主要工作任

务相符合。

2.预算执行，得 48 分。

（1）资金管理。资金结转结余率≤10%得 5 分。我局根

据财务管理要求制定了《梅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经管理



及各项报销管理规定》，该规定要求部门支出严格按预算列

支，制定了费用报销程序、公务接待费管理、公务车管理、

因公借款管理、办公用品的购置和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现

金管理和实行财务公开措施。

（2）信息公开情况。预决算信息公开按规定内容公开，

且相关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我局按照绩效目标批复

的有关规定在公开网站公开《梅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2023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

报告会如期公开。

（3）政府采购完成情况，达到政府采购要求的均按规

定进行了政府采购，采购流程符合相关规定，政府采购执行

率符合预算目标。

（4）项目管理情况。我局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各部门均能按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如加快新城棚户

区改造建设项目、高铁西站站前广场项目、美丽圩镇建设、

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等；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进一步

改善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城区道路公共绿化养护；

加强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垃圾分类工作；加快城镇污水

管网建设。

（5）项目实施程序和监管。我局局务会议研究制定年

度重点项目建设任务，不断加大建筑市场监管力度。严格建

设工程招投标监管，狠抓建筑工程安全监管。保证我区房地



产市场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按照“以建为主、应建尽建”的

原则，全面提升我区人民防空建设能力和服务能力。

（6）资产管理情况。我局制定了《梅县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小车管理规定》，并严格按照制度要求使用公车，正

在制定其他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办公用房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各项资产收益及时上缴。固定资产数据完整、准确。

3.预算使用效益，得 27 分。

（1）“三公经费”控制率。2023 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30 万元，实际支出 22.76 万元，因我局 2023 年购置一辆公

务用车，支出率超10%。2023年机关行政经费预算安排246.89

万元，实际支出 246.89 万元，机关行政经费控制率为 100%，

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规范简朴的原则。

（2）重点工作完成效率性、完成率。

①制度建设方面。我局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严格财经纪

律，制订、完善出台了《梅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车辆使用

管理办法（试行）》、《梅县区住建局房屋和市政设施基本项

目管理办法（试行）》、《局党组议事规则》、《财经管理制度》

等一系列制度。

②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一是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至目前，城市更新领域重点项目共实施正式项目 14 项（其

中 1 项续建、6 项投产项目、7 项新开工项目）。项目总投资

41.69 亿元，2023 年度计划投资 15.74 亿元，1-10 月完成投



资 7.26 亿元，完成占比 46.14%，14 项正式项目中，已开工

10 项，预计年底完工 2 项。二是夯实城市基础设施。滚动实

施“十个一批”等城建民生工程。改造提升一批交通信号灯、

人行天桥工程、沥青路面、地下综合管廊、电力管沟、智慧

停车场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梅州大桥至德龙大桥沿河

跑道绿化带路沿提升改造工程、宪梓公园门前交叉口人行安

全岛改造及宪梓南路往外环路右转弯开口工程、梅县区 2023

年梅州客商大会、马拉松城区环境整治工程。全力推动棚户

安置房项目建设，三丰安置区（三丰雅苑）、大沙安置区（梅

湾雅苑）于 2023 年 8 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和开展交付工作。

③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20223 年我区核发《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19 宗，预售合计 2645 套 26.68 万平方米，我区

房地产销售 4336 套 36.35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 20.48 亿元。

至 2023 年 12 月底，我区房地产库存（含期房和现房）44938

套 273.41 万平方米。

④住房保障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一是发放 4 户符合

条件的非实物配租类廉租住房保障家庭的租赁补贴款，执行

政府住房保障政策，保障好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外来务工人

员、新就业无房职工的基本住房需求；二是支付幸福家园公

租房维护管理费，满足符合公租房保障条件对象的居住需求。

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进展情况。2023 年梅县区程江镇天

秀新苑等七个老旧小区建筑本体、新城办事处建设路片区老



旧小区建筑本体智慧节能改造项目。完成实际开工量改造户

数 2981、楼栋数 163、建筑面积数 39.462、小区数 28，分

别完成计划的 1%、1%。

⑦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情况。完善厨余垃圾分类运输系统，

升级改造秋云桥中转站和雁洋镇垃圾中转站，提升生活垃圾

收运处理能力。制定了《梅州市梅县区 2023 年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任务方案》和《梅县城区厨余垃圾分类工作实施

方案》，全力打造提升 10 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梅县城

区 228 个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设置 303

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升级改造 184 个垃圾分类投放点，设施

设备基本满足市民分类投放需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采

取“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市场化运作”模式，全面推行“户

收集、村集中、镇转运、区统筹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模式，通过全方位保洁、多元化投入、长效机制建立等方面

下功夫，农村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

⑧污水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城区累计新建生活污水管网

13.1 公里，改造老旧管网 14.33 公里，新建镇级生活污水管

网 3.3 公里；稳步推进排水系统窨井加装防坠装置工作，完

成低洼、易涝等地区加装防坠装置的窨井 143 个。

⑨美丽圩镇高质量发展建设情况。一是大力推进美丽圩

镇建设。按照“一县一策、一镇一方案”要求，结合梅县区

实际，编制了《梅县区提升城区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行动方案》

《梅县区建强中心镇实施方案》等 6 个工作方案，分类指导



乡镇差异化发展，选树雁洋镇、松口镇作为典型镇，重点做

好规划编制、人居环境、风貌提升、基础设施和民生服务等

工作。全区目前基本完成“三清三拆三整治”的任务，常态

化整治积存垃圾、区域乱堆乱放、水域漂浮物和障碍物、破

旧附属设施、乱搭乱建、违法建筑、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

放等。二是扎实推进农房试点建设。我区被列为省级农房建

设试点县，其中 2023 年示范带（片）农房试点数量总计 137

栋，2024 年“四沿”区域及其他重点地区、重要节点农房试

点数量总计 679 栋，全区农村试点数量总计 13359 栋。我区

将分阶段推进既有农房安全整治、新建农房质量管控、农房

风貌特色塑造、绿色农房建设、规范农房建设管理等试点任

务，确保试点工作见成果、出成效，提升农房质量安全和风

貌水平。三是引导建筑业企业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鼓

励建筑业企业结合自身擅长领域积极参与到“百千万工程”

中，引导区属企业与各镇结对；建立区属建筑业企业投身“百

千万工程”企业名录库、乡镇建设项目库和结对帮扶项目清

单。目前，已有 23 家建筑业企业与全区 19 个乡镇（高管会、

办事处）达成初步结对意向，并将积极参与地方项目前期谋

划。四是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组织编制《梅县区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规划》和《梅县区传统村落画册》。我

区正在大力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项目，总投

资约 4500 万元，项目主要包含松口镇、水车镇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项目建设和 24 个传统村落数字化影像

库和保护范围标志牌项目。目前，传统村落数字化影像库和

保护范围标志牌建设项目已基本完成，松口镇项目总体进度

达 50%、水车镇项目总体进度达 65%。

⑩推动城市管理规范化发展情况。形成“行政检查+执

法处罚”、“业务股室+执法股室”联动协作机制，办理 56 宗

行政处罚案件，已作出处罚决定 49 宗，共罚款 306104.96

元。全面完成临时建筑（铁皮瓦）、户外广告和招牌、市容

环境卫生“三大专项”重点区域示范整治任务，临时建筑（铁

皮瓦）重点区域示范整治 705 户，整治面积 79041 ㎡，整治

率 100%；梅县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下属单位，整治铁

皮瓦面积约 13948 ㎡；示范整治路线范围拆除未经审批设置

户外广告、招牌 60 处(含更换两块广告牌)，共 2200 平方米；

拆除标识标牌 49 处、横幅 16 处。持续开展违法建设治理工

作，全区治理违法建设共 16809.05 平方米，其中拆除违法

建筑 12213 平方米，其他整改 4596.05 方米，治理进度达到

2023 年梅县区违法建设治理目标 5500 平方米的 306%。

⑪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情况。一是持续抓建筑施工安全。

印发《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 2023 行

动实施方案》，出动检查人数 655 次，检查 158 家次企业，

在建工程 158 项次，检查工程面积累计 1789 万平方米，共

发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整改通知 158 份，隐患整改 488 处。

二是重点抓城镇燃气安全。开展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检

查液化气库、液化气销售点及人群密集重点场所 99 多家次，



排查燃气场站 7 个，排查液化气销售点 34 个，共发现重大

安全隐患 21 项，已整改 13 项，8 项正在整改中，发现一般

安全隐患 171 项，已整改 102 项，69 项正在整改中。共组织

各燃气公司参加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培训视频会 8 次，组织开

展燃气消防应急演练 4 次，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培训会 4 次。

严查“黑气”违法违规行为。至目前，共查处“黑气”违法

案件 6 宗（1 宗案件当事人治安拘留 5 天，行政处罚 2 宗，

另 3 宗案件正在处理中，共扣押 290 瓶液化气瓶）。三是扎

实抓城乡房屋安全。开展城乡自建房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累

计排查 139943 栋自建房屋建筑，整治经营性自建房 44 栋、

其他自建房 1032 栋。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累计排

查房屋 96804 栋、整治 C、D 级危房 242 栋，完成农村削坡

建房风险点整治 1634 户。

三、整体绩效

我局部门预算整体绩效完成及时且资金整体支出完成

率较高，高效运用资金，提升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国家政

策落实效益和公共投资惠民利民效益，以规范建筑业、房地

产市场管理为核心，以解决民生实事为重点，以改进机关作

风为抓手，全力保障住建领域各项事业健康发展，较好地完

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四、存在问题和今后改进措施

预算支出作为预算部门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绩

效评价管理对全面实施预算绩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



于更重视资金的争取工作，而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从而造成财务管理不够科学化。

2024 年我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强

预算资金的管理与执行，坚持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求真

务实、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城乡建设

主力军作用，紧紧围绕全区改革创新的战略部署，牢牢抓住

发展改革机遇，树立创先争优意识，为梅县区经济社会平稳

健康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附件：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